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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的刑事
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研究

郑　 曦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信息社会催生出被遗忘权ꎬ在刑事司法领域延伸产生了刑事被遗忘权ꎮ刑事被

遗忘权应受严格限制ꎬ研究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对于理解此种权利有重要意义ꎮ刑事被

遗忘权对应的义务主体包括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等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ꎮ履行相应

义务的法定条件为客观、主观和法律特殊保护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数据的使用不合法或

不合理ꎮ义务类型包括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ꎬ其中积极义务以封存和删除为主要内容ꎬ消极

义务以不采集、不存储、不传递为主要内容ꎮ相应义务的履行需遵循特定程序ꎬ包括权利主体

申请、法院审查与裁判、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等ꎮ为保障义务主体履行对应义务ꎬ须设置不履行

的违法责任ꎬ如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责任ꎮ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ꎻ刑事被遗忘权ꎻ义务主体ꎻ义务类型ꎻ违法责任

中图分类号:ＤＦ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１５０５(２０１９)０１ ００４５ １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４１３４ / ｊ. ｃｎｋｉ. ｃｎ３３￣１３３７ / ｃ.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 Ｘ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ｓｐａｗ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ｏｒ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ｏｕｔ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ꎬ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ｅｆｕｓ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ꎬ ｓｔｏｒｅ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ｓ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ｒ￣
ｆｏｒｍ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ｌｅｇ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ａｆｆꎬ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ꎻ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ꎻ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ꎻ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ꎻ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一、刑事被遗忘权及其研究视角

(一) 被遗忘权概述

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ꎬ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ꎬ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ꎮ然而与此同时ꎬ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ꎬ其中极其

重要的一项即在于个人信息的失控风险:公民的现实和虚拟生活信息随时可能被记录和监控、个人数

据可能被任意采集和使用ꎬ而人们对此往往毫不知情ꎬ或者即便知情也无从得到救济ꎮ面对此种个人

信息失控危局ꎬ各国均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ꎮ在此种情形下ꎬ作为一项新兴权利的被

遗忘权应运而生ꎬ成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之利器而受到人们的关注ꎮ
所谓被遗忘权ꎬ是指公民在其个人数据不再有合法之需时要求将其删除或不再使用的权利[１]ꎮ此

种权利以产生某项数据且根据该项数据能确定其身份之个人为权利主体ꎬ令其在该数据不再有合法

使用之需要时得要求将该数据删除或禁止使用该数据ꎻ即便权利主体先前允许该数据的使用ꎬ亦可在

适当情况下撤回同意要求删除或不再使用该数据ꎮ被遗忘权以要求删除或不再使用个人数据的主动

方式ꎬ改变了“遗忘”这一人类本能的被动特征ꎬ使得遗忘从一种生物性行为变成了一种社会性、法律

性的行为ꎬ表明法律对个人数据使用方式和个人信息失控风险的积极干预态度ꎮ
被遗忘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然得到法律的正式认可ꎮ在欧洲ꎬ早在２０１２年欧盟就颁布第２０１２ /

７２号法案ꎬ正式承认了被遗忘权ꎻ２０１４年欧盟法院在谷歌诉冈萨雷斯案中作出判决ꎬ首次在司法实践

的层面认可了被遗忘权ꎻ①２０１６年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ꎬ该条例

进一步详细规定了被遗忘权并已于２０１８年５月正式生效ꎮ在美国ꎬ２０１３年加州颁布第５６８号法案ꎬ要求

网络和其他相关经营商须允许未成年人删除其提供的数据ꎬ②被视为通往被遗忘权之路ꎮ在日本ꎬ２０１４
年东京地方法院和２０１６年琦玉地方法院均曾作出实际肯定被遗忘权的判例ꎮ在中国ꎬ尽管法律和判例

均为正式肯认被遗忘权ꎬ但在２０１５年的任某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ꎬ法院首次

将被遗忘权视为人格利益ꎮ③

(二) 被遗忘权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延伸和限制

尽管被遗忘权受到重视和承认ꎬ但这种法律认可均出现在民商法领域ꎮ事实上ꎬ被遗忘权起源于

法国刑事司法中允许罪犯被定罪和监禁事实不公开的权利(ｌｅ ｄｒｏｉｔ à ｌｏｕｂｌｉ)ꎬ且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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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案被称为欧洲被遗忘权“第一案”ꎮＧｏｏｇｌｅ Ｓｐａｉｎ ＳＬꎬ Ｇｏｏｇｌｅ Ｉｎｃ. ｖ Ａｇｅｎｃｉａ Ｅｓｐａ?ｏｌａ 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ｃｉóｎ ｄｅ Ｄａｔｏｓꎬ
Ｍａｒｉｏ Ｃｏｓｔｅｊａ Ｇｏｎｚáｌｅｚꎬ Ｃ － １３１ / １２ꎬ ＥＵ:Ｃ:２０１４:３１７.

对于该法案是否实现被遗忘权的适用存在争议ꎬ该法案内容可见于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信息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ｉｎｆ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 ｃａ. ｇｏｖ / ｆａｃｅｓ / ｂｉｌｌＮａｖＣｌｉｅｎｔ. ｘｈｔｍｌ?ｂｉｌｌ＿ｉｄ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ＳＢ５６８ꎬ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２日访问ꎮ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一中民终字第０９５５８号ꎮ



大有适用空间ꎮ无论已被定罪的罪犯、无辜的被追诉人、被害人、甚至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ꎬ均有主

张被遗忘权之需求[２]ꎬ从而使自己从刑事诉讼中彻底脱身ꎬ避免一次诉讼影响终身ꎮ
除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主张需求之外ꎬ刑事被遗忘权也有现实基础ꎮ许多国家的刑事法律中均有

封存甚至销毁被定罪人犯罪记录的规定ꎬ例如新西兰２００４年的«犯罪记录法»规定罪犯的犯罪记录在

法定情形下可被封存、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７７０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可在特定情况下被销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６条也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相关规定ꎮ这些规定为在刑事司法领域

中确立被遗忘权打下了制度基础ꎬ使得刑事被遗忘权不至于横空出世而难以被接受ꎮ
根据此种封存和销毁犯罪记录的现有规定ꎬ刑事司法领域设置被遗忘权制度只需向前迈一小步

即可完成ꎮ然而相较于民商法领域的被遗忘权ꎬ刑事被遗忘权所牵涉的法律价值更加重大复杂ꎬ不但

可能违背信息社会的信息开放需求、限制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ꎬ甚至可能削减国家预防和打击犯罪

的能力、影响公共安全ꎮ因此在刑事司法领域设置被遗忘权制度ꎬ应当较之民商法领域更加慎重ꎬ合理

平衡各项法益和价值ꎮ而欲达到此种平衡ꎬ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确立被遗忘权制度的前提即在于对该项

权利作深入的分析与研究ꎬ充分理解其制度内涵、外延、行使方式等等ꎬ以免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模

糊混淆、顾此失彼的现象ꎮ
为实现各种法益和价值的平衡ꎬ刑事被遗忘权应受到诸多限制ꎮ首先是案件类型限制ꎬ例如性犯

罪ꎬ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案件ꎬ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案件ꎬ被定罪罪犯不得行使刑

事被遗忘权ꎮ其次是权利主体限制ꎬ作为被定罪罪犯的公众人物的刑事被遗忘权应做限缩ꎮ再次是行

使方式和程序限制ꎬ应当采取当事人申请 ＋ 法院审查的模式ꎬ经过合法程序行使此项权力ꎮ为理解这

些方面的限制ꎬ有必要从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的视角做一些研究ꎬ从而使得对该项权利的认识更为

完整透彻ꎮ

(三) 研究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鲜有人关注刑事被遗忘权ꎬ而即便在民商法领域的研究ꎬ也往往是针对被遗忘权这一权利本

身展开的ꎬ这些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均较为重视论述被遗忘权的基本概念、域外制度、权利内容、与其他

权利的关系、制度的中国构建等ꎮ①

这种研究方式ꎬ在面对被遗忘权这一新兴权利时是及时而必要的ꎮ它帮助我们建立起对被遗忘权

的基本认识ꎬ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ꎮ事实上ꎬ笔者先前针对刑事被遗忘权的研究ꎬ也是沿着这种

研究视角进行的ꎮ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延续此种研究方式不免使得研究的视野受限ꎬ因此有必要转

换视角审视被遗忘权ꎮ尤其针对刑事被遗忘权ꎬ由于其可能与其他法律价值发生如上文所述之冲突ꎬ
而这些法律价值又是为人所珍视的ꎬ因此不能不小心谨慎地作出平衡与抉择ꎻ但作出此种审慎之平衡

与抉择的前提即在于全面地理解刑事被遗忘权ꎮ
面对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转换视角进行研究的现实需求ꎬ一个比较直接可行的选择即是研究

这一权利所对应的义务ꎮ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是基本法理ꎬ“在法律上ꎬ义务是权利的关联词或对应

词ꎬ有权利即有义务ꎬ有义务即有权利ꎬ两者相辅相成ꎬ既对立又统一ꎮ” [３] 刑事被遗忘权也不例外ꎬ权
利的行使必然对应义务的履行ꎬ有权利主体必有义务主体、有权利内容必有义务内容、有权利之救济

必有违背义务之后果ꎮ既然如此ꎬ以义务之镜映照被遗忘权ꎬ分析和研究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ꎬ显
然是顺理成章的ꎬ也有助于我们对该权利有一个更加全面完整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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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ꎬ载«法律适用»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ꎻ万方:«终将被遗忘的权利———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思考»ꎬ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６期ꎻ张恩典:«大数据

时代的被遗忘权之争»ꎬ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６年第４期ꎻ段卫利:«论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兼谈被遗忘权在人格权谱

系中的地位»ꎬ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６年第４期ꎮ



二、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主体

(一) 国家机关

刑事诉讼本就是一场国家与个人的“战争”ꎬ国家机关在其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ꎬ因此刑事司

法中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与国家机关无涉ꎬ刑事被遗忘权也不例外ꎮ被遗忘权的内容在于权利主体请

求删除或不再使用其个人数据ꎬ而刑事司法领域这些个人数据大多为国家机关所存储和使用ꎬ另因许

多国家(如我国)有以案卷移送主义为核心的案卷移送制度[４]ꎬ个人数据在各个机关之间被“共享”ꎮ
因此这些持有个人数据的国家机关便往往成为请求删除和不再使用此数据的对象ꎮ按照刑事诉讼的

基本程序ꎬ可能成为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主体的国家机关主要有五大类型ꎮ
第一ꎬ侦查机关ꎮ侦查往往是刑事诉讼的第一个阶段ꎬ①在侦诉分离的国家ꎬ侦查机关主要是警察

机关ꎬ而在侦诉合一的国家ꎬ侦查机关既可以是警察机关、也可以是检察机关、甚至可以是预审法官

(例如法国)ꎮ但无论侦查机关具体为何者ꎬ侦查行为中必然需要调查和收集证据、制作侦查案卷、作出

侦查结论ꎬ因此必然采集、存储和使用相关公民的个人数据ꎮ这些个人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既是侦

查行为的运行方式也是侦查行为的目的ꎬ只要依法进行就具有正当性ꎮ但是一旦刑事诉讼终结经过一

定时间且符合法定条件ꎬ这些个人数据采集、存储和使用的合法需求已经被大大稀释甚至不复存在

后ꎬ权利主体即可以向侦查机关请求删除或不再使用其掌控下的相关个人数据ꎮ
第二ꎬ起诉机关ꎮ起诉机关一般即是检察机关或检察官ꎬ但也可能是被害人、警察或大陪审团ꎮ但

是无论何者作为起诉机关ꎬ由于起诉是连接侦查阶段(公诉案件)、启动审判阶段的关键程序ꎬ法律要

求严格的起诉条件ꎬ例如我国要求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ꎬ证据确实、充分ꎬ依
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ꎬ②方能起诉ꎮ为达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ꎬ起诉机关必然从侦查机关处或自

行取得相应的证据和材料ꎬ尤其需要制作起诉卷宗ꎬ其中必然使用相关公民的个人数据ꎮ待到起诉程

序结论作出(无论起诉或不起诉)或刑事程序终结后ꎬ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ꎬ权利主体可以向其请

求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个人数据ꎮ
第三ꎬ审判机关ꎮ审判机关即法院ꎮ法院在面对权利主体的被遗忘权请求时ꎬ需承担双重的义务:

一是承担被遗忘权请求的审查义务ꎬ二是承担删除和不再使用个人数据的义务ꎮ一方面ꎬ刑事诉讼涉

及法益众多ꎬ倘若任由权利主体提出请求即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个人数据ꎬ则可能导致被遗忘权的滥

用而侵害其他法益ꎮ因此刑事被遗忘权请求应当通过法院向义务主体提出ꎬ由法院进行审查ꎬ以实现

被遗忘权与其他法律价值(尤其是预防和打击犯罪价值)的平衡ꎮ另一方面ꎬ法院自身审理刑事案件并

依法作出裁判ꎬ必然需要审查证据、制作案卷、做出裁判文书ꎬ其中当然涉及相关公民的个人数据ꎮ若
符合法定情况ꎬ权利主体也可以请求法院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个人数据ꎮ

第四ꎬ执行机关ꎮ通常各个国家刑事裁判的执行机关均十分多元ꎬ以我国为例ꎬ刑罚的执行机关包

括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矫正机构等等ꎬ分别执行不同的刑罚ꎮ然而除

了死刑(立即执行)之外ꎬ其他各种刑罚的被执行人均有主张被遗忘权的需求ꎬ尤其是不公开曾受监禁

刑之事实本就构成被遗忘权的渊源ꎮ无论身受主刑或附加刑、实刑或缓刑之被定罪罪犯ꎬ均可能向相

应的执行机关提出其受到刑罚处罚的事实不被公开或者相应数据被删除的要求ꎬ如果符合法定的情

形ꎬ应予许可ꎮ除此之外ꎬ个人数据为执行机关所采集、存储和使用的其他公民亦有可能向其提出被遗

８４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 年

①
②

如中国般在侦查阶段前专门设置立案这一独立程序的国家并不多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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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权的相应申请ꎬ例如证人、被害人等ꎮ
第五ꎬ其他机关ꎮ除了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之外ꎬ其他国家机关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刑事

诉讼ꎬ从而掌握公民相关个人数据ꎮ例如行政机关可能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证据ꎬ后因案件涉嫌犯

罪将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ꎬ但相应的证据材料仍存在于其行政案卷或相关记录中ꎮ我国实施监察体制

改革后ꎬ监察机关调查程序中可能掌握公民个人数据ꎬ一旦发现涉及刑事犯罪则移交刑事起诉ꎮ在此

种情况下ꎬ这些非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的国家机关也可能因为与刑事诉讼有涉而成为被遗忘权的义务

主体被请求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个人数据ꎮ

(二) 新闻媒体

可能成为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之义务主体的新闻媒体既包括传统媒体ꎬ例如报纸、电视、广播

等ꎬ也包括新媒体ꎬ例如数字媒体、网络媒体等等ꎻ既包括相关新闻报道的原创媒体ꎬ也包括转载、转发

该报道的媒体ꎮ
从被遗忘权的发展历史看ꎬ此项权利的首要目标即在于禁止媒体的无限制报道侵害公民信息自

由和安全ꎮ作为被遗忘权的首个判例ꎬ在冈萨雷斯案判决中ꎬ欧盟法院就在肯认公民被遗忘权的同时

判定 Ｇｏｏｇｌｅ 西班牙分公司和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有义务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相关个人数据并保证日后不会搜

索该个人数据ꎬ从而明确地将 Ｇｏｏｇｌｅ 这样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运营商作为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ꎮ
在刑事诉讼中ꎬ新闻媒体同样可以成为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ꎮ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的随意无休止

报道可能给诉讼参与人的生活带来长期的影响ꎬ因此可以通过被遗忘权制度加以限制ꎮ新闻媒体的无

限制报道最有可能给被害人带来持续的二次伤害ꎬ深圳曾发生妻子被强奸、丈夫躲避不敢制止的案

件ꎬ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就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长期的痛苦[５]ꎮ另外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可能使得

曾被定罪之人永远背负罪犯的标签ꎬ妨碍其回归社会ꎬ影响刑法矫正功能的实现ꎮ有鉴于此ꎬ应当将新

闻媒体作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允许包括被追诉人、被害人等在内的诉讼参与人及其他相关权

利主体请求其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的个人数据ꎮ
将新闻媒体作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应当注意一个问题ꎬ即如何平衡被遗忘权与新闻自由

原则的关系ꎮ新闻自由原则在许多国家是一项宪法性原则ꎬ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严禁国会制定

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ꎬ甚至«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９条也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通过任何媒介

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ꎮ而将新闻媒体作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意味

着其报道的自由在刑事领域内被限缩ꎬ甚至可能导致公民个人对新闻报道的“审查”ꎮ为避免此种情

况ꎬ在权利主体与作为义务主体的新闻媒体就特定报道产生被遗忘权相关纠纷之时ꎬ需请求法院作出

裁判ꎬ确定该新闻媒体是否应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个人数据ꎮ

(三) 社会公众

除了国家机关和新闻媒体之外ꎬ社会公众亦可能成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ꎮ尤其是在自媒体

蓬勃发展的当下ꎬ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微信、微博、博客等社交软件和网站的用户数量呈几何式

增长ꎬ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既是新闻的制作者又是新闻的受众ꎮ相较于传统媒体ꎬ自媒体具有交互性强、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ꎬ例如２００９年央视配楼大火发生时一位网友路过用手机拍下照片传到网上ꎬ远早于

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的报道ꎬ１２小时内这批照片的访问量超过３７万次ꎮ由于自媒体存在上述特点ꎬ个人

用户在制作新闻、转发新闻之时又极可能涉及对其他公民个人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ꎬ因此必然有

被遗忘权的讨论空间ꎮ一旦涉及刑事案件ꎬ则相关个人用户也可能成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权
利主体得向其请求删除或不再使用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ꎮ

将社交软件和网站的个人用户为代表的社会公众作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应当注意此权

利与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关系ꎮ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ꎬ也是许多国家宪法所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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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性原则ꎬ例如我国«宪法»第３５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的自由”ꎮ在许可公民行使刑事被遗忘权而要求其他社会公众尊重此种权利、履行相关删除和不再使

用数据之义务时ꎬ应当防范政府利用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干涉或侵害公民言论自由的风险ꎮ另外将社

会公众作为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亦有可能影响公众的知情权ꎬ例如美国许多州均有“梅根法

案”ꎬ将包含性犯罪者尤其是儿童性犯罪者个人信息的数据库向公众公开并允许公众转发ꎬ倘若因被

遗忘权的行使公众被迫删除或不再使用相关信息ꎬ难免影响公众知情权ꎮ因此在将社会公众纳入刑事

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时必须十分谨慎ꎬ尤其应开放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ꎬ允许就相关争议以诉讼形式

解决ꎮ

三、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的履行方式

(一) 义务履行的法定条件

上文多次谈到ꎬ在刑事司法领域ꎬ只有当满足法定条件时义务主体方需履行相应义务以成就权利

主体的被遗忘权ꎮ具体而言ꎬ此法定情形主要有以下三大类型ꎮ
第一ꎬ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刑事诉讼所涉的个人数据使用不合法或不合理ꎮ此种客观原因可能包

括两种情形ꎬ一种是个人数据的使用违反法律规定ꎬ另一种是随着情势变迁当初合法使用个人数据的

需求不复存在ꎮ在第一种情形下ꎬ对个人数据的使用自始违法ꎬ因此无论如何均不存在使用该个人数

据的正当性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５２条规定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

及时销毁ꎬ倘若侦查机关存储使用这些无关材料ꎬ本身即是违法ꎮ在第二种情形下ꎬ尽管当初对个人数

据的使用是合法的ꎬ但如今继续存储和使用该个人数据的必要性已经丧失ꎬ例如刑事程序终结、被定

罪之人完成改造、其他诉讼参与人完成诉讼任务等达到一定期限ꎬ亦可以使得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被遗

忘权对应义务成为必要ꎮ
第二ꎬ主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对个人数据的使用缺乏合理化基础ꎮ此种主观方面的原因ꎬ是指在对

某些个人数据的使用必须经过权利主体许可的情形下ꎬ未能取得此种使用之许可ꎬ从而使得对该个人

数据的使用缺乏正当性ꎮ例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３２条的规定ꎬ对被害人的人身检查需经其同

意而不得强制进行ꎬ则采集被害人生物样本相关个人数据即需要其同意ꎮ此种主观方面原因导致对个

人数据的使用无正当性的情形ꎬ具体而言包括两种场景:一是权利主体自始拒绝其个人数据被采集、
存储和使用ꎻ二是权利主体起初虽然同意对其个人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ꎬ但后来撤回了此种同意ꎮ
但无论在何种场景下ꎬ均可能导致义务主体不得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相关义务ꎮ

第三ꎬ基于法律特殊保护性规定而需履行被遗忘权相应义务ꎮ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些特殊诉讼参与

人ꎬ他们由于自身生理或社会因素等的原因ꎬ需要法律对其提供特殊保护ꎬ例如未成年人(包括未成年

被追诉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等)、精神病患者、性犯罪被害人等等ꎮ针对这些特殊人群ꎬ法律可能设置特

别规定ꎬ要求义务主体在一定情况下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的对应义务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６条
即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且刑期不满五年的ꎬ有关机关需主动封存其犯罪记录ꎮ

(二) 义务的类型和内容

根据义务的履行方式ꎬ义务可以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ꎬ其中需要积极作出行为为履行方式的

义务即是积极义务ꎬ反之以不作为为履行方式的义务为消极义务ꎮ与刑事被遗忘权相对应的义务也可

以依此标准加以二分:义务主体需要作出某种行为方能成就权利主体刑事被遗忘权行使的即是刑事

被遗忘权对应的积极义务ꎬ反之即为该权利对应的消极义务ꎮ
１. 积极义务之内容ꎮ在刑事司法领域ꎬ被遗忘权对应积极义务之第一项内容即为封存相关个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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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ꎮ所谓封存ꎬ涉及两个动作ꎬ一是“封”ꎬ二是“存”ꎮ所谓“封”ꎬ是指将刑事诉讼所涉的个人数据在法

定条件成就之时封锁起来ꎬ严格限制甚至禁止查询此个人数据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６条针对

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ꎬ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ꎬ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

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ꎮ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ꎬ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

密ꎮ”新西兰２００４年的«犯罪记录法»也规定封存后的犯罪记录不得向外界披露ꎮ而所谓“存”ꎬ既是

“封”的前提ꎬ也是“封”后的状态:一方面只有个人数据被义务主体所存储掌控ꎬ才有被封锁而不被披

露的可能ꎻ另一方面ꎬ该个人数据被封锁ꎬ并不影响义务主体继续存储该数据ꎬ被封锁后的个人数据仍

处在义务主体的掌握范围之内ꎮ封存个人数据是刑事被遗忘权的原始样态ꎬ由于此种义务履行方式对

义务主体的要求较低ꎬ不会导致对犯罪记录、监禁信息等个人数据掌控的彻底丧失ꎬ较为容易为人所

接受ꎬ因此在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已有规定ꎮ
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积极义务之第二项内容为删除相关个人数据ꎮ删除是指义务主体在法定情形

下需彻底删去刑事诉讼所涉的个人数据ꎮ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７７０条规定:“对未满１８岁的未成年

人做出的裁判决定ꎬ在此种决定做出后３年期限届满ꎬ如该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ꎬ即使其已经达到

成年年龄ꎬ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的申请或检察机关申请或者依职权ꎬ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

判相关的登记卡ꎻ少年法庭做出终审裁判ꎬ仅宣告撤销登记卡时ꎬ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保留在少年

犯罪记录中ꎻ与此裁判相关的登记卡应予销毁ꎮ” [６] 在规定删除个人数据时ꎬ需注意一个问题:删除意

味着对该个人数据的永远丧失ꎬ即删除需具有彻底性ꎬ绝不得以任何形式还原或恢复被删除的个人数

据ꎮ在现代科技条件下ꎬ欲还原或恢复被删除的数据并非难事ꎬ但倘若允许对被删除的个人数据进行

还原或恢复ꎬ则作为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积极义务内容的删除制度则毫无意义ꎬ因此必须严格禁止ꎮ由
此可见ꎬ相较于封存ꎬ删除在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上显然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ꎬ但也正因为如此ꎬ考
虑到其可能对其他法律价值的影响较大ꎬ各国对于刑事司法领域中删除个人数据的制度态度都较为

审慎ꎮ
无论封存还是删除ꎬ作为刑事司法领域被遗忘权的对应积极义务内容ꎬ主要是由国家机关这一类

义务主体履行的ꎮ国家机关ꎬ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ꎬ在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必然会采集、存
储、使用相关公民的个人数据ꎬ这是其履行法定职责实施诉讼行为的当然结果ꎮ当法定条件成就时ꎬ即
可以要求这些国家机关封存甚至删除相关的个人数据ꎬ以恢复该公民的信息自由ꎮ当然在少数情形

下ꎬ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这两类义务主体也可能应权利主体的请求履行此种封存和删除的积极义务ꎮ
２. 消极义务之内容ꎮ如上文所述ꎬ若义务主体不需要作出某种行为ꎬ即能满足权利主体行使刑事

被遗忘权ꎬ其履行之不作为义务即为刑事被遗忘权所对应的消极义务ꎮ消极义务的主要内容在于不再

使用相应的个人数据ꎬ无论国家机关、新闻媒体还是社会公众ꎬ都可能被请求履行此种不作为的消极

义务ꎮ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种情况ꎮ
第一ꎬ不采集相关个人数据ꎮ这要求在上文所述的法定情形下ꎬ义务主体不主动获取刑事案件相

关的个人数据ꎬ针对该个人数据不做从不掌握到掌握的努力ꎮ例如国家公安司法机关不主动收集与此

类个人数据相关的证据材料、新闻媒体不主动采访调查、社会公众不主动取得刑事案件相关信息等ꎮ
第二ꎬ不存储相关个人数据ꎮ这要求在法定情形下ꎬ义务主体对相关个人数据“视若无睹”“充耳不

闻”ꎬ任其通过面前而不加以保存ꎮ例如国家公安司法机关不存储相关记录、新闻媒体不保存相关采访

资料、社会公众不下载相关文字图片等等ꎮ
第三ꎬ不传递相关个人数据ꎮ这要求在法定情形下ꎬ义务主体不将相关个人数据加以传播ꎬ实际上

即为防止此个人数据的进一步扩散ꎮ例如国家公安司法机关不将其掌握的个人数据与其他机关或个

人分享、新闻媒体不转载刊登或播放相关报道、社会公众不转发相关信息或文件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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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义务履行的程序

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的履行ꎬ需遵循特定程序ꎬ不得任意为之ꎮ一般而言ꎬ此种义务履行的程序

需经历权利主体申请、法院审查与裁判、义务主体履行义务三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为权利主体申请ꎮ由于被遗忘权的内容即在于权利主体请求义务主体删除或不再使用

个人数据ꎬ因此权利主体的申请是义务主体履行被遗忘权相应义务的基本前提ꎬ义务主体不必主动履

行义务ꎮ涉及刑事司法亦不例外ꎬ即便针对刑事被遗忘权ꎬ义务的履行也同样以权利主体申请为前置

条件ꎬ此种申请方可能启动相应义务的履行ꎮ
权利主体固然可以直接向义务主体提出请求ꎬ倘若义务主体认可此种请求而立即履行义务ꎬ实现

“申请—履行”的无缝对接ꎬ自然是最简单便捷的ꎮ然而如上文所述ꎬ刑事被遗忘权行使涉及诸多法律

价值的平衡ꎬ极易出现法益冲突ꎬ因此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就此问题很可能存在不同认识ꎬ则权利主

体应向法院提出申请ꎬ由法院作出裁定是否要求义务主体履行相应义务ꎮ在程序上ꎬ这就导致法院审

查与裁判的第二阶段ꎮ
在第二阶段中ꎬ法院接受权利主体申请后ꎬ应对被遗忘权请求进行审查ꎮ由于各个国家法律制度

不同ꎬ可以选择令状审查、民事诉讼等程序审查此种请求ꎬ也可以专门设置相应程序进行审查ꎮ但无论

采取何种程序ꎬ审查的重点在于刑事被遗忘权的行使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是否会对其他法律价值造成

过度和不必要的侵害ꎬ即审查其合法性与合理性ꎮ倘若任何权利主体的请求合法且合理ꎬ则应作出裁

判支持此种请求ꎬ否则需以裁判驳回请求ꎮ
无论权利主体直接向义务主体请求而获其认可ꎬ还是向法院申请而获得裁判支持ꎬ都将导致义务

履行程序的第三个阶段ꎬ即义务主体实际地履行义务ꎬ无论封存和删除等积极义务还是不采集、不存

储、不传递等消极义务ꎮ及至义务主体履行完毕ꎬ整个程序乃告完成ꎮ
综上ꎬ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的履行程序可图(１)表示:

图 １　 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履行程序示意图

四、不履行义务的违法责任

法谚有云ꎬ无救济则无权利ꎬ没有救济途径的权利就是井中月镜中花ꎮ反之ꎬ为保障义务主体履行

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ꎬ必须规定义务主体在不履行相应义务时应承担的违法责任ꎬ以免此种义务

履行成为“文本上的法律”而已ꎮ

(一) 民事责任

针对义务主体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ꎬ导致权利主体遭受损失的ꎬ权利主体可以对其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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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ꎬ但需注意以下四点:
首先ꎬ原告需适格ꎮ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ꎬ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应是享有实体权利并与他人

产生纠纷之人ꎮ具体到此类案件中ꎬ原告应是有权享有刑事被遗忘权之人ꎬ即产生该个人数据并且通

过该数据能够被确定其身份、且就义务主体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而发生纠纷之人ꎬ其他任何

人无权提起民事诉讼ꎮ
其次ꎬ被告限于新闻媒体和公民ꎮ尽管上文所述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

三者ꎬ但由于国家机关是否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ꎬ系其职权行为ꎬ由此产生的纠纷应当通过其

他途径解决ꎬ不宜以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责任ꎮ因此ꎬ应将民事诉讼的被告限于新

闻媒体和公民ꎮ
再次ꎬ诉因是被告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而给原告造成损失ꎮ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

配方式ꎬ原告需证明其受到的损失与被告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ꎮ但是此种

损失既可以是物质损失ꎬ也可以是精神损失ꎮ
最后ꎬ被告既可能承担违约责任ꎬ也可能承担侵权责任ꎮ倘若原被告之间先前就该个人数据的使

用已有相关约定ꎬ则一旦履行条件成就而被告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即可能导致违约责任ꎮ但
如若原被告之间没有相关约定ꎬ原告仍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而获得权利救济ꎮ

(二) 刑事责任

除了民事责任之外ꎬ倘若义务主体在法院就权利主体的刑事被遗忘权申请作出生效裁判后仍不

按照裁判履行相应义务ꎬ则可能导致其将承担刑事责任ꎮ当然刑事责任的承担应受到严格限制ꎬ仅在

严重违法构成犯罪时方可施行ꎬ以避免国家刑罚权的滥用ꎮ
尊重法院裁判、确保裁判的执行ꎬ是保障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ꎮ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如若情节

严重ꎬ在许多国家都将受到刑法的制裁ꎮ例如美国加州«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９条即规定:“(ａ)下列涉及

法院或相关程序的行为或疏忽构成藐视法庭罪:(５) 不服从法院的任何合法判决、命令或程序ꎮ
”①[７]我国也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置ꎬ«刑法»第３１３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ꎬ并处罚金ꎮ单位犯前款罪的ꎬ对单位判处罚金ꎬ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ꎬ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ꎮ”
由此可见ꎬ如果义务主体拒绝执行法院关于刑事被遗忘权的相关裁判ꎬ若情节特别严重亦有可能

需承担刑事责任ꎮ可能承担此种刑事责任的行为主体涵盖所有刑事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ꎬ既包括公民

个人ꎬ也包括国家机关或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ꎮ

(三)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上文所述ꎬ作为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之义务主体的国家机关ꎬ除了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外还有其他

国家机关ꎬ其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能因为其不履行相应义务而承担行政法层面上的法律责任ꎮ
就行政机关而言ꎬ其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的义务ꎬ可能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ꎮ一旦行

政复议中上级机关认可权利主体的复议申请、或行政诉讼中法院支持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ꎬ则该行政

机关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ꎮ具体而言ꎬ如果行政机关不履行封存、删除相关个人数据等积极义务ꎬ可能

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被责令履责ꎻ如果行政机关不履行不采集、不存储、不传递相关个人数据等

消极义务ꎬ则可能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被撤销行政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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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而言ꎬ如果其对行政机关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相应义务负有责任ꎬ可能

需要承担行政纪律方面的责任ꎮ例如行政机关领导可能被行政问责、一般工作人员可能受到行政处

分ꎮ但此种个人责任的前提有两点:一是行政机关不履行义务导致严重后果ꎬ二是该工作人员对行政

机关不履行义务有直接责任或主要责任ꎮ

(四) 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的行为给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

赔偿责任ꎮ国家赔偿的意义在于通过赔偿制度增加国家机关的违法成本ꎬ促使其依法行使职权ꎮ但是

囿于国家责任有限的观念或政府财政成本的考虑ꎬ国家赔偿的范围往往较为狭窄ꎬ且常有案件启动困

难、起诉渠道不畅、纠纷解决不易、胜诉步履维艰等问题[７]ꎮ例如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无论是行政赔

偿还是刑事赔偿ꎬ其赔偿范围均为国家机关或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情况ꎬ其中对人身

权的赔偿主要针对公民自由受违法限制或身体受伤害的情形ꎮ
刑事被遗忘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ꎬ很难将其归类于传统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范畴ꎬ但其若受到侵

犯ꎬ却有寻求国家赔偿的需求ꎮ英国曾发生犯罪记录管理局错误登记犯罪记录之事ꎬ将许多无辜之人

误登记为罪犯ꎬ而当这些无辜之人要求犯罪纪律管理局删除错误信息时ꎬ该局懈怠拖延ꎬ以致对这些

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ꎬ尤其导致许多人在求职时遇到困难[８]ꎮ遭遇此种损害ꎬ倘若不允许受害之人

向国家提出赔偿ꎬ显然有失公平ꎮ
面对国家赔偿范围有限、但不允许权利主体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对应

义务时申请国家赔偿又不妥的困境ꎬ可以考虑通过赔偿不履行义务导致的财产损失的方式ꎬ令国家机

关有限承担不履行刑事被遗忘权对应义务的国家赔偿责任ꎮ事实上此种方式已有先例ꎬ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在«关于限制出境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复函»中就批复:“对于因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造成

当事人财产权的直接损失ꎬ可以给予赔偿ꎮ”沿着这一思路ꎬ可以将因国家机关违法不履行刑事被遗忘

权对应义务给当事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ꎬ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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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０８ － ０２)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ｋｎｅｗｓ / ｌａｗ￣ａｎｄ￣ｏｒｄｅｒ /
５９６２１７４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Ｂｕｒｅａｕ￣ｅｒｒｏｒｓ￣ｌｅａｄ￣ｔ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ｂｅｉｎｇ￣ｂｒａｎｄｅ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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